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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382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蓝帆医疗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0-077 

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办理部分股份 

解除质押暨担保及信托登记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控股股东淄博蓝帆投

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蓝帆投资”）因可交换公司债券事项办理了部分股份解除质

押暨担保及信托登记手续，具体事项如下： 

 

一、控股股东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情况  

公司控股股东蓝帆投资已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“深交所”）出具的《关

于淄博蓝帆投资有限公司 2019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符合深交所转让条件的无

异议函》（深证函【2019】221 号），蓝帆投资拟以其所持本公司部分 A 股股票为标的

面向合格机构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规模不超过 5 亿元人民币的淄博蓝帆投资有限公司

2019 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。目前蓝帆投资已完成了 2019 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

公司债券（第一期）发行工作，实际募集资金 3 亿元人民币，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公

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和

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上的相关公告。 

近日，公司接到蓝帆投资的通知，获悉蓝帆投资因发行 2019 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

公司债券（第一期）质押的部分股份于近日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，解除质押股份数为

19,050,000 股；同时蓝帆投资拟发行淄博蓝帆投资有限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

公司债券（第一期）（以下简称“本期债券”），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，并已

按照《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可交换公司债券登记结算业务指南》的办理要求将其持有

的 14,000,000 股公司股票自其证券账户划入专为本期债券开立的“蓝帆投资－国都证

券－蓝帆 EB 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”，划入股份全部为无限售流通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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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45%，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4.28%。  

 

二、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

1、本次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

股东

名称 

是否为控

股股东或

第一大股

东及其一

致行动人 

本次解除

质押股份

数量（股） 

占其所

持股份

比例

（%） 

占公司

总股本

比例

（%） 

起始日 
解除 

日期 
质权人 

蓝帆

投资 
是 19,050,000  5.83 1.98 

2019年 6

月 12 日 

2020 年 6

月 18 日 

国都证券股

份有限公司 

合计 19,050,000  5.83 1.98 - - - 

上述股份的原质押情况，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15 日披露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

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的《关

于控股股东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办理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9-045）。 

 

三、股东股份设定信托的基本情况 

1、本次股份设定信托的基本情况 

股

东

名

称 

是否为

控股股

东或第

一大股

东及其

一致行

动人 

本次设定信托

股份数量（股） 

占其

所持

股份

比例

（%） 

占公

司总

股本

比例

（%） 

是

否

为

限

售

股 

是

否

为

补

充

质

押 

设定信

托起始

日 

设定信

托到期

日 

设定

信托

人 

设定信托用

途 

蓝

帆

投

资 

是 14,000,000 4.28 1.45 否 否 

2020 年

6 月 9

日 

至办理

解除信

托登记

手续之

日止 

国都

证券

股份

有限

公司 

对蓝帆投资

2020 年非公

开发行可交

换公司债券

（第一期）持

有人交换股

份和偿付债

券本息提供

担保 

合计 14,000,000 4.28 1.45 - - - - -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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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股东股份累计质押、设定信托的基本情况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蓝帆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李振平先生所持股份累计质押、设

定信托股份情况如下： 

股

东

名

称 

持股数

量（股） 

持股

比例

（%） 

本次质

押及设

定信托

前质押

股份数

量（股） 

本次质

押及设

定信托

后质押

股份数

量（股） 

占其

所持

股份

比例

（%） 

占公

司总

股本

比例

（%） 

已质押或设定信托

股份情况 

未质押且未设定信

托股份情况 

已质押

或设定

信托股

份限售

和冻结

数量

（股） 

占已质

押或设

定信托

股份比

例（%） 

未质押

且未设

定信托

股份限

售和冻

结数量

（股） 

占未质

押且未

设定信

托股份

比例

（%） 

蓝

帆

投

资 

326,819,

243 
33.90 

261,90

0,000 

256,85

0,000 
78.59 26.64 

135,000,

000 
52.56 

44,919,2

43 
64.20 

李

振

平 

3,334,04

8 
0.35 0 0 0 0 0 0 

2,500,53

6 
75.00 

合

计 

330,153,

291 
34.25 

261,90

0,000 

256,85

0,000 
77.80 26.64 

135,000,

000 
52.56 

47,419,7

79 
64.69 

 

四、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及设定信托情况  

1、蓝帆投资上述股份设定信托仅为对蓝帆投资 2020 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

券（第一期）持有人交换股份和偿付债券本息提供担保，本次股份设定信托与公司生

产经营无关； 

2、截至公告披露日，未来半年内，蓝帆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

数量为 12,750,000 股，占其合计持公司股份比例的 3.86%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1.32%，对

应融资余额为人民币 9,013 万元；未来一年内，蓝帆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到期的质押股

份累计数量为 62,750,000 股，占其合计持公司股份比例的 19.01%，占公司总股本的

6.51%，对应融资余额为人民币 49,013 万元。蓝帆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状况良好，

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，还款资金来源主要为自有及自筹资金； 

3、蓝帆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、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

的情形，上述股份质押及设定信托事项不存在对公司生产经营、公司治理、业绩补偿

义务履行等产生影响的情形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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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，及时履行本期

债券发行后续事项信息披露义务。同时，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，

并按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，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五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证券质押登记证明》； 

2、《担保与信托专用证券账户持有证明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 


